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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招社[2019] 01号

关于举办“深化‘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下依法合规开展招标采购活动
暨招标采购精准分析与实战指导”专题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指示精神，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国办发〔2018〕104号。一是明确要求发展改革委要组织开展招投标领域专项整治，消除在招标采购过程中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设置的各类不合理限制和壁垒，实现公平竞争。二是积极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信用监管、大数据监管、“告知承诺+事中事后监管”等新型监管方式，既提高监管效能，又切实减少对企业的干扰，尽可能减少招标投标活动的事前审批事项。三是为进一步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减少招标投标活动中不必要的证明事项。扩大社会投资项目发包人自主权，释放投资活力。同时国家正在大力整治招标投标领域违法分包、转包、围标、串标等突出问题,通过全方位运用“互联网+招标采购”创新、融合、透明、协同、共享的驱动力量和技术路径，突破传统体制机制障碍，创新完善招标投标市场开放与公平竞争新秩序。

为帮助广大企事业单位及时了解招标采购相关政策法规，降低招标采购风险，提高招标采购绩效，《中国招标》周刊社决定举办“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下依法合规开展招标采购活动暨招标采购精准分析与实战指导”专题培训班。请各单位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参加。
附件：1.培训安排

2.报名回执

《中国招标》周刊社       

二0一九年一月九日

附件1
培训内容

第一部分：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环境下政府采购操作实务

1.《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给政府采购活动带来的变化； 

2.招标投标法与政府采购法体系内相关法律法规的区别与适用；

3.政府采购限额标准提高后，限额标准以下项目的采购；

4.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采购、竞争性磋商等采购方式应用解析；

5.政府采购项目实务操作与典型案例分析；

6.政府采购询问、质疑和投诉的提出和处理；

7.政府采购举报、控告与询问、质疑的区别；

8.招标采购活动实施效果评价解析与大数据分析在后评价中的应用。

第二部分：“放管服”改革背景下招标采购法律法规变革与操作实务

（一）优化营商环境下招标采购相关政策解读

1.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意见、计划、方案中关于招标采购政策解析； 

2.《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及《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解读与应用； 

3.九部委标准工程、货物、服务招标文件重点条款的应用； 

4.《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施工合同司法解释（二）》中重点条款解读。

（二）规避招标的常见问题与不同采购方式的选择适用

1.依法必须招标项目而可以不招标的情形分析；

2.招标方式的选择，邀请招标的适用条件及注意事项；

3.招标失败后的应对措施；

4.谈判采购、询比采购、竞价采购、直接采购、框架协议采购及电子采购等采购方式及采购组织形式应用解析；

5.两阶段招标的应用及其注意事项；

6.集中招标采购、企业供应商库管理的方法与实践。

（三）招标采购争议的提起和处理

1.国务院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在招投标活动中的职责分工；

2.招标投标争议的类型、表达方式；

3.异议、质疑的规定和答复要求；

4.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区别与联系；

5.民事仲裁与民事诉讼的异同。

（四）招标采购单位内控制度建设有关问题

1.内控制度与法律法规的衔接；

2.内控制度与廉洁制度的嵌套；

3.内控制度管理权限、权责设置和职责边界的确定；

4.内设机构中采购管理、执行、监察、审计等部门的职责分工。

第三部分：招标采购关键程序、疑难问题解析与法律风险防范

（一）资格审查存在的问题

1.预审审查方式选择不正确；

2.资格条件的设置不利于竞争； 

3.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

（二）招标文件编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存在歧视性、排斥性条款；

2.内容不完整，文字不严谨、不规范，条款存在歧义或重大漏洞等现象； 

3.未将所有否决投标的条款写在评标办法中；

4.关键条款的设置不符合招标项目特点和实际需要，不利于投标人的充分竞争。

（三）招标过程中存在的其它主要问题

1.行政监督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非法干预招投标、索贿受贿、内外勾结、扰乱招标秩序；

2.招标人非法内定中标人或是采用非法方式让内定投标人中标；

3.招标人明示、暗示、授意评标委员会倾向一个或几个投标人。

（四）投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投标文件的密封、递交、撤回、撤销等不符合规定；

2.投标人以低于成本价投标；

3.投标人存在围标、串标、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等违法违规行为。

（五）评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评标委员会的组成、评标程序、评标标准和方法不符合规定；

2.不按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办法评标，随意改变评标办法；

3.评标委员会成员暗示或诱导投标人进行澄清说明，或是主动接受投标人的澄清；

4.评标委员会与投标人或者与招标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进行私下接触；

5.评标委员会收受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

6.评标委员会向招标人征询其确定中标人的意向，接受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明示或者暗示提出的倾向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的要求。

（六）合同签订及履约存在的问题

1.招标人与中标人进行投标价、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的谈判；

2.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改变中标结果；

3.招标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时改变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4.合同延期、变更、索赔、调价、违约、合同争端、合同价款支付、竣工结算等未按合同的规定执行。

二、培训对象

各地招投标行政主管部门、各开发区（高新区）、各级公管办、行政服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政府采购中心的相关人员；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企事业单位的招标采购、合同管理、工程管理、法律事务、纪检监察、审计等相关人员；招标代理（咨询）机构的相关人员。

三、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9年3月21日—27日（21日报到）       地点：厦门

时间：2019年3月22日—28日（22日报到）       地点：南宁

时间：2019年3月26日—31日（26日报到）       地点：武汉

时间：2019年4月17日—22日（17日报到）       地点：杭州

时间：2019年4月18日—23日（18日报到）       地点：西安

时间：2019年4月19日—26日（19日报到）       地点：昆明

时间：2019年4月23日—29日（23日报到）       地点：贵阳

时间：2019年5月17日—23日（17日报到）       地点：重庆

时间：2019年5月22日—27日（22日报到）       地点：成都

时间：2019年5月23日—28日（23日报到）       地点：长沙

时间：2019年5月24日—27日（24日报到）       地点：北京

四、会务费

A:2800元/人（含培训、资料、场地、专家费等）；统一开具发票。

B:4980元/人（含培训、资料、场地、专家、食宿费等）；统一开具发票。

附件2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下依法合规开展招标采购活动
暨招标采购精准分析与实战指导”专题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 编
	

	*审批人
	
	*职 务
	
	*手 机
	

	*经办人
	
	*职 务
	
	*手 机
	

	*电 话
	
	*传 真
	
	E-mail
	

	*姓 名
	*性 别
	*部 门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发票要求
	□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信息 （专票请填写1-4全部信息；普票填写1-2信息）
	开票单位：

纳税人识别号：

地址、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住宿安排
	□单住  □合住  □自行
	*参会地点
	

	*付款方式
	□汇款      □现金      □刷卡  

	汇款账户
	单位全称: 北京中企海德信息咨询中心 

开户行：建行北京恩济支行营业部 

帐户： 11050164520000000324 

行号:  105100006056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1.此表可复制，*部分为必填项，汇总名单后发送至会务组；

报名联系人：聂主任 18211071700（微信）        邮  箱：zqgphwz@126.com

电话（传真）：010-87697580                     qq咨询：3177524020   

网址查询：http://www.zqgpchina.cn/
